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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
樓
承辦人：劉佩璇
電話：02-2720-8889/1999轉8364
電子信箱：cm550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1778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22752433_1116177872_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本府修正「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

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詳如說明，請查照轉知貴會會

員。

說明：

一、依本府111年9月22日府授都綜字第11130727512號函辦

理。

二、本案納入本局111年臺北市建築管理法規彙編第052號，目

錄第一組編號第029號。

三、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正本：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副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照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一百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告發

布實施「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

案」（以下簡稱本計畫）之規定（如附件），訂定本要點。 

二、 符合本計畫適用容積獎勵之條件，依本要點向本府提出大眾運輸

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計畫（以下簡稱開發許可計畫）之申請人，

應取得開發許可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但屬都市更新案者，得由實施者或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同

意門檻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出申請。 

三、 申請基地範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基地規模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達二○○○平方公尺以上。 

2.達一○○○平方公尺以上之完整街廓。 

3.基地符合下列情事之一，且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後適用本計畫者： 

（1）基地未達二○○○平方公尺，但超過一○○○平方

公尺。 

（2）申辦捷運出入口移設或增設，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 

（3）未達一○○○平方公尺之完整街廓。 

（二）基地不得位於非都市發展用地（如保護區、風景區、河川

區、保存區……等）、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適

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及

指定古蹟所在街廓。 

（三）基地應臨接計畫道路或指（認）定建築線之巷道應達八公

尺；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 

四、 申請開發許可計畫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開發許可計畫書。 

（二）自我檢核表，如附表。 

（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謄本及參與同意書（申

請人如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則出具同意文件）。 



（四）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為法人者，檢附法人登記

證明文件影本。 

（五）都市更新案應檢附都市更新相關證明文件。 

（六）其他相關文件。 

五、 開發許可計畫書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申請範圍。 

（二）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三）整體規劃構想： 

1.基地現況及周邊環境說明 

2.容積獎勵項目說明。 

3.增額容積說明。 

4.交通及停車空間規劃：綠色及共享運具、大眾運輸及人、

車空間使用、交通（含停車空間）與動線規劃。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六、 本府由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受理開發許可計畫審

查。 

都發局視開發許可計畫內容需要，得邀請本府相關單位會同審查。 

七、 開發許可計畫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審查：應自受理開發許可計畫申請後三十日內審查是否符

合本要點第二點至第五點之規定。 

符合規定者，核發容積獎勵項目審查通過函；經審查不符

規定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或通知期限）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如申請二項以上容積獎勵項目者，審查時間得延長之；如

為申請容積獎勵項目「△D4 捐贈回饋公益設施空間」，尚

未取得需求機關同意函者，另依第八點程序辦理，該期間

不計入審查時間。 

（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以下簡稱都審）

審議：申請人應檢具容積獎勵項目審查通過函及都審完整

圖說，併增額容積、交通與停車空間規劃，於收受容積獎

勵項目審查通過函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申請都審。開發許

可計畫於都審審議通過後，併同核定。 

八、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D4捐贈回饋公益設施空間」，尚未取得需



求機關同意函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都發局邀集申請人、本府財政局、建管處及潛在需求機關

召開研商會議，確認需求機關。 

（二）申請人應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送修正書圖文

件至需求機關並副知都發局。 

（三）需求機關於收受修正書圖文件之日起十五日內函復申請人

是否同意受贈並副知都發局，都發局續依本要點第七點規

定辦理。 

九、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D4捐贈回饋公益設施空間」者，應於申請

建造執照前，與本府（需求機關）簽訂捐贈回饋協議書。 

十、 申請開發許可之基地應於收受都審核定函之日起一年內申請建

造執照。 

基地屬都市更新案者，應自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申請

建造執照。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一年

內為之；基地依「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申請

重建者，另按該辦法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 

未依時程申請建造執照或建造執照失效者，其開發許可計畫及都

審核定函自前開所定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失其效力。 

申請人應於申請建造執照前，繳納獎勵容積回饋代金及增額容積

價金，其估價及評定程序比照「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流程圖」辦理，

並得比照「臺北市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十一、 本計畫申請期間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一百十五年

五月二十四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十二、 本要點之申請流程如附圖。 

  



附圖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開發許可申請流程圖 

 
備註： 

1. 基地未符合申請規模，惟符合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第3目但書條款，另依都市計畫法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者，得於都市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後提出開發許可計畫申請。 

2. 申請人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屬都市更新案者，得由實施者或符合都市
更新條例規定同意門檻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出申請。 

3. 都發局於審查期間必要時得召開會議，並通知申請人出席說明。審查不符規定者，經本府通知後，
申請人應於十五日（或通知期限）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本府得駁回其申請。 

4. 依本要點第八點程序辦理者，該期間不計入三十日審查時間。 
5. 申請△D4捐贈回饋公益設施空間者，應於申請建照執照前，與需求機關簽訂捐贈回饋協議書。 
6. 申請△D5繳納代金或增額容積者，應於申請建造執照前，繳納獎勵容積回饋代金及增額容積價金，

並得比照「臺北市容積代金預先繳納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附表 

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開發許可計畫 

自我檢核表 
壹、申請基地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地條件 

行政區及地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共 筆土地 

（請填列全部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 區（容積率   %） 

面積 平方公尺 

臨接計畫道路寬

度 
公尺 

鄰近大眾運輸場

站名稱 
站 

大眾運輸場站 

分級 
□第一級場站  □第二級場站 

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 
□核心區  □一般區 

申請量 

獎勵容積 
 

平方公尺（占基準容積  %） 

增額容積 
 

平方公尺（占基準容積  %） 

申請人 

 □是□否為都市更新案  □是□否以實施者身分申請 

 

 

 

 

 

 

（簽章處） 



 
貳、檢核項目 申請人自行檢核 

一、基地規模是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達 2,000平方公尺以上。 

(二)達 1,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完整街廓。 

(三)基地符合下列情事之一，且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後適用本計畫者： 

1.基地未達 2,000 方公尺，但超過 1,000 平方公尺。 

2.申辦捷運出入口移設或增設，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3.未達 1,000平方公尺之完整街廓。 

 

□是□否 

□是□否 

□是□否 

 

□符合 

 （任 1項） 

□不符合 

二、基地是否位於以下地點： 

(一)非都市發展用地（如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保存區……等）。 

(二)依水土保持法劃定公告之山坡地。 

(三)適用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地區。 

(四)指定古蹟所在街廓。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符合 

 （均為否） 

□不符合 

三、基地臨接道路寬度＿＿公尺，且條件是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臨接計畫道路或指（認）定建築線之巷道達 8公尺。 

(二)不足 8公尺者，自建築線退縮補足。 

 

□是□否 

□是□否 

□符合 

 （任 1項） 

□不符合 

四、申請開發許可計畫有無檢附下列文件： 

(一)開發許可計畫書。 

(二)自我檢核表(即本表)。 

(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資料： 

1.清冊。 

2.謄本（第一類）。 

3.參與同意書（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得以同意文件代替）。 

(四)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為法人者，檢附法人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五)都市更新案相關證明文件。 

 

(六)其他相關文件。 

 

□已檢附 

□已檢附 

 

□已檢附 

□已檢附 

□已檢附 

□已檢附 

 

□已檢附 

□非都更

案 

□已檢附 

□符合 

□不符合 

五、開發許可計畫書有無表明下列事項或檢附相關圖說： 

(一)申請範圍。 

(二)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三)整體規劃構想： 

1.基地現況及周邊環境說明。 

 

□已敘明 

□已敘明 

□已檢附 

 

□符合 

 （已檢附，

且量體不

得超過申

請額度上



貳、檢核項目 申請人自行檢核 

(1)檢附基地範圍、面積、臨接計畫道路寬度之現況圖(提供

1:1000比例尺之圖說為原則，得視個案情形調整) 

(2)檢附基地 500 公尺範圍圖(需於 1:5000 比例尺之圖說標註大眾運

輸場站位置及距離) 

(3)檢附基地與周邊環境規劃配置圖 

(4)說明基地現況及周邊環境分析 

2.容積獎勵項目說明： 

△D1：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 

□有□無申請（無申請則以下 4項免附） 

 (1)敘明申請獎勵容積量 

 (2)於平剖面圖說標註位置、尺寸、面積及計算式 

 (3)圖說經建築師簽章 

 (4)本府捷運工程局同意文件(□有□無) 

△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有□無申請（無申請則以下 4項免附） 

 (1)敘明申請獎勵容積量 

 (2)於平剖面圖說標註位置、尺寸、面積及計算式 

 (3)圖說經建築師簽章 

 (4)本府交通局同意文件(□有□無) 

△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有□無申請（無申請則以下 3項免附） 

 (1)敘明申請獎勵容積量 

 (2)檢附△D3 容積獎勵項目檢核表並經建築師簽章 

 (3)於平剖面圖說標註位置、尺寸、高程、面積及計算式 

△D4：回饋公益設施空間 

□有□無申請（無申請則以下 5項免填） 

 (1)敘明申請獎勵容積量 

 (2)敘明申請捐贈項目 

 (3)於平剖面圖說標註位置、尺寸、面積及計算式 

 (4)圖說經建築師簽章 

 (5)需求機關同意文件(□有□無) 

△D5：繳納代金 

□有□無申請（無申請則以下 2項免附） 

 (1)敘明申請獎勵容積量 

 (2)檢附繳納回饋代金切結書 

 

 

 

 

 

 

□已檢附 

□僅主管

機關或

需求機

關同意

文件，

尚需補

件 

□獎勵容

積量合

計無超

過分級

分區獎

勵額度

上限 

 

 

 

 

 

 

 

 

 

 

 

 

 

 

限） 

□不符合 



貳、檢核項目 申請人自行檢核 

 

3.增額容積說明： 

□有□無申請（無申請則以下 4項免附） 

 (1)基地條件說明，檢核是否位於以下地點： 

□ A.古蹟定著土地之周邊 

□ B.總統府後方天際線 

□ C.坡地地形 

□ D.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聚落風貌保存區 

 (2)敘明申請增額容積量 

 (3)檢附繳納增額容積價金切結書 

 (4)檢附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產製之申請書 

4.交通及停車空間規劃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已檢附 

□增額容

積量檢

核無超

過申請

額度上

限 

 

 

 

□已檢附 

□已檢附 

申請人自行檢核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申

請

人

簽

章 

（申請人名稱，如人數眾多請自行增加表格） 

（簽章處） 

 

建

築

師

簽

章 

（建築師事務所名稱，申請項目無涉及建築師簽章者得免） 

（簽章處） 

 

  



附件、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
計畫案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容積獎勵規定 

一、容積獎勵機制 

為鼓勵捷運場站周邊配合大眾運輸導向都市發展規劃，爰依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0 條之 4 規定劃定可申請開發

許可地區，基地位於前開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適用範圍內且符合本

計畫規定，申請人得擬具開發許可計畫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容積獎勵。 

容積獎勵額度依各基地申請之獎勵項目疊加計算，不得超過基

地所在之分級分區容積獎勵額度。基地範圍全部或部分坐落於核心

區者，適用核心區容積獎勵額度；基地範圍全部或部分坐落於一般

區者，適用一般區容積獎勵額度。 

表 1  容積獎勵額度 

容積獎勵 第一級場站 第二級場站 

核心區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30%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20% 

一般區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15% 容積獎勵為基準容積 10% 

二、適用容積獎勵之條件 

（一）依本計畫申請開發許可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應取得基

地全數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實施都市更新

案者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或循都市更新條例提出更新事

業計畫，並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規定之同意比例。 

（二）基地規模 

1. 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 

2. 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完整街廓。 

3. 如基地符合下列情事之一，得另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不受前開 1、2 項之規模限制： 

(1) 基地未達 2,000 平方公尺，但超過 1,000 平方公尺。 

(2) 申辦捷運出入口移設或增設，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 

(3) 未達 1,000 平方公尺之完整街廓。 

（三）基地應臨接計畫道路或指（認）定建築線之巷道應達 8 公



尺；不足者應自建築線退縮補足。 

（四）基地開發後總容積依下列公式核計 

Ｖ＝Ｖ0＋△Ｖ1＋△Ｖ2＋△Ｖ3＋△Ｖ4 

Ｖ：土地開發後總容積。基地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容積獎

勵、容積移轉移入容積、增額容積、都市計畫容積獎勵

及其他容積獎勵後之總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 2 倍。 

Ｖ0：基地基準容積。 

△Ｖ 1：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容積獎勵，△Ｖ 1＝

△D1+△D2+△D3+△D4+△D5。 

△Ｖ2：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

請自治條例申請核給容積獎勵。 

△Ｖ3：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Ｖ4：容積移轉移入之容積、增額容積及其他都市計畫容

積獎勵。 

（五）前款總容積上限除下列都市計畫規定外，不受各基地原都

市計畫總容積上限限制： 

1. 97.2.29 府都規字第 09730017900 號公告「變更臺北市遷建

住宅基地都市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原法定容

積率 225％之第三種住宅區（特）（遷）及第三種商業區（特）

（遷），總容積不得超過原法定容積率 2 倍。 

2. 108.1.18 府都規字第 10760657151 號公告「臺北市南港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之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按其申請當時公告之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六）基地適用 104.8.18 府都規字第 10401064500 號公告「修訂

臺北市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者，應先申請依該計畫書規定之增額容積達基準容積

20%後，始得申請本計畫開發許可容積獎勵，並應符合該

計畫書五、（二）、3.「增額容積加計容積移轉及其它容積

獎勵，其上限合計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 50%」後，再申

請本計畫規定之增額容積，其土地開發後總容積不得超過



基準容積 2 倍。 

三、容積獎勵項目 

本案容積獎勵項目、計算方式、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如

下，各基地可申請疊加之獎勵總額依表 1 訂定。 

申請人依本計畫申請之各項容積獎勵所提供之空間或回饋之

設施，不得與其他容積獎勵重複計列。 

（一）△D1：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 

1. 基地申請移設捷運設施者，除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

下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

放寬容積率外，並得再給予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值按設施所

占樓地板面積依地面層 1 倍，地下層及地上二層以上各 0.5

倍總和計算之。基地增設捷運出入口者，得比照申請本計畫

容積獎勵。 

2. 捷運設施移設或捷運出入口增設於基地內者，得經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放寬建蔽

率，惟建蔽率放寬最多不得超過 10%。但捷運開發區、聯合

開發區或交通用地於都市計畫書內已有放寬建蔽率規定者，

從其規定。 

3. 本項容積獎勵非屬《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

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指都市計畫

規定移設情形，其移設捷運設施或增設捷運出入口工程費用

應由申請人負擔。 

4. 申請人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二）△D2：設置自行車轉乘停放空間 

1. 基地提供市府設置公共自行車停車空間或提供公眾使用之

一般自行車停車空間者，該自行車停車空間應留設於地面層

且臨道路側，並依實際留設面積給予容積獎勵。 

2. 該自行車停車空間應具開放性以利公眾使用，經核定後，倘

因政策調整市府已無需求，則應改為開放空間供公眾使用，

不得作為其他使用。 

3. 基地內設置公共自行車者，開發單位需負擔建置費用（含車



樁、車輛費用）。 

4. 申請人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三）△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基地留設開放空間及行人通行空間者，依其留設規模由標準

級及進階級擇一申請容積獎勵。相關規定及獎勵額度依表 2 及表

3 申請。 

表 2  △D3 留設友善人行空間－標準級 

項目 設計規定 容積獎勵額度 

1 

基地退縮 

建築物鄰 8公尺以下道路境界線之退縮，自人行道及建築

物高度比檢討範圍外起算，一側建築物退縮距離達 2公尺

以上。  

符合 3 項以上：

1% 

符合 4 項以上：

2% 

符合 5 項以上：

3% 

2 
建築物與鄰地境界線距離平均寬度達 3公尺，最小淨寬達

2公尺以上。  

3 人行通道 

基地內留設寬度 4公尺以上供公眾通行之通道，最小淨寬

達 2.5 公尺以上，且通道兩端均銜接公共設施用地或道

路。 

4 開放空間 
基地集中設置開放空間廣場達 200平方公尺以上，其任一

邊最小淨寬達 8公尺以上，且長寬比不得超過 3。  

5 
附頂蓋開

放空間 

建築物地面層鄰接公共空間側留設供公眾使用之挑高半

戶外空間，其樑下淨高達 6 公尺以上，留設面積達 36 平

方公尺以上，任一邊最小淨寬達 6公尺以上，且長寬比不

得超過 3。 

6 環境設計 
建築物斜對角距離平均未超過 45公尺；倘超過 45公尺，

以設計手法規劃建物立面，避免形成連續性牆面。 

7 
人行通道

騎樓設置 

基地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公共設施或指定建築線之既成巷

道沿街面，留設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且具延續性，

並配合基地周遭相鄰街廓整體考量設置，無遮簷部分須以

滲透設計，其設計經由建築師簽證。留設供人行走之地面

道路或騎樓，各部分淨寬均達 2公尺以上至 6公尺以下。 

依實際留設面積

給予獎勵 

8 友善人行 

協助基地所坐落同一街廓或毗鄰街廓整修順平騎樓或無

遮簷人行道，並取得其土地及建物全體所有權人同意自行

維護管理文件者。 

整修一棟建築物

之騎樓、無遮簷

人行道給予基準

容積 0.25% 



表 3  △D3 留設友善人行空間－進階級 

項目 設計規定 容積獎勵額度 

1 

基地退縮 

建築物鄰 8公尺以下道路境界線之退縮，自人行道及建

築物高度比檢討範圍外起算，一側建築物退縮距離達 4

公尺以上。 

符合 3項以上：2% 

符合 4項以上：4% 

符合 5項以上：6% 

2 
建築物與鄰地境界線距離平均寬度達 6公尺，最小淨寬

達 4公尺以上。  

3 人行通道 

基地內留設寬度 8公尺以上供公眾通行之通道，最小淨

寬達 4公尺以上，且通道兩端均銜接公共設施用地或道

路。 

4 開放空間 
基地集中設置開放空間廣場達 300平方公尺以上，其任

一邊最小淨寬達 10公尺以上，且長寬比不得超過 3。 

5 
附頂蓋開

放空間 

建築物地面層鄰接公共空間側留設供公眾使用之挑高半

戶外空間，其樑下淨高達 6公尺以上，留設面積達 72平

方公尺以上，任一邊最小淨寬達 8公尺以上，且長寬比

不得超過 3。 

6 環境設計 
建築物斜對角距離平均未超過 45 公尺；倘超過 45公

尺，以設計手法規劃建物立面，避免形成連續性牆面。 

7 
人行通道

騎樓設置 

基地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公共設施或指定建築線之既成

巷道沿街面，留設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且具延續

性，並配合基地周遭相鄰街廓整體考量設置，無遮簷部

分須以滲透設計，其設計經由建築師簽證。留設供人行

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各部分淨寬均達 2公尺以上至 6

公尺以下。 

依實際留設面積

給予獎勵 

8 友善人行 

協助基地所坐落同一街廓或毗鄰街廓整修順平騎樓或無

遮簷人行道，並取得其土地及建物全體所有權人同意自

行維護管理文件者。 

整修一棟建築物

之騎樓、無遮簷

人行道給予基準

容積 0.25% 

（四）△D4：回饋公益設施空間 

1. 申請人應將容積獎勵值 50%對應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於興建

完成後無償捐贈予市府作為公益設施，剩餘容積獎勵值 50%

對應之容積樓地板面積由申請人自行運用。 

2. 公益設施項目以申請當時本府最新公告之「臺北市都市更新

建議優先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為限。

申請人得自行選擇前開一覽表內公益設施項目，並取得需求



機關同意設置公益設施後，提出容積獎勵申請。 

3. 公益設施捐贈內容應包括土地持分、建築物及其他附屬設施

（包含大公、小公）。設置於建物低樓層（以建築物總樓層

數 1/3 以下認屬低樓層）、集中設置為原則，如經需求機關

同意，得不在此限。 

（五）△D5：繳納代金 

1. 申請人應繳納本容積獎勵值 50%之回饋代金。 

2. 回饋代金之金額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3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

估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3. 回饋代金之收入，50%挹注捷運建設基金、50%挹注容積代

金基金、住宅基金或都市更新基金。 

四、增額容積 

（一）基地符合本案開發許可地區容積獎勵申請條件，且臨接 20

公尺以上已開闢之都市計畫道路者，得申請本項增額容積。 

（二）未申請開發許可容積獎勵項目者亦可申請增額容積。 

（三）適用核心區內者，增額容積上限為基準容積 40%；適用一

般區者，增額容積上限為基準容積 20%。但基地符合下列

條件者，得額外申請增額容積加給，惟各基地加給後之增

額容積量上限，適用核心區者以基準容積 50%為限，適用

一般區者以基準容積 40%為限。 

1. 基地規模：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加

基準容積 10%；達 5,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增額容積上限得

增加基準容積 15%。 

2. 臨接計畫道路寬度（臨接 2 條以上計畫道路者，以其中最寬

之計畫道路計算）：30 公尺以上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加基

準容積 5%；40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者，增額容積上限得增

加基準容積 10%。 

3. 前 2 項增額容積加給條件，同項間可擇一申請，不同項間可

疊加申請。 

（四）增額容積價金之金額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3 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查估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五）增額容積量由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審定。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 

（一）住宅區第 1 層作日常服務設施 

1. 臨接 30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住宅區基地，於符合其所屬分

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下，建築物第 1 層作日常生活服務性設

施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應超過第 1 層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60%。 

2. 前項所稱之住宅區不包含第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第

二之一種住宅區及第二之二種住宅區。 

3. 日常服務設施之使用項目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包含以下六大類別：托兒教保（第 4 組）、醫療保健

（第 7 組）、郵務金融（第 9 組、第 30 組）、零售飲食（第

17 組至第 22 組）、日常服務（第 26 組、第 27 組至第 29 組）、

健身服務（第 33 組）。 

（二）法定停車空間折減 

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基地位於本計畫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停車空間應適度折減併納入開發計畫檢討。 

1. 適用核心區基地，非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應依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檢討法定停車空間減設

30%之數量。 

2. 適用一般區基地，非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辦理建築

物交通影響評估應以私人汽機車運具比例合計不超過 40%

推估設置。 

3. 住宅使用樓地板之停車空間，以不超過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檢討核算之停車位數量為原則；惟仍應

於個案基地內部空間自行滿足停車需求。 

4. 法定停車空間得免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6

條之 1 加倍留設停車位。 

5. 為鼓勵基地充分利用或提供大眾運輸工具，各基地應檢討提



出共享運具及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計畫之可行性，且於申請

時併同提出。 

6. 基地應配合本府交通主管機關（交通局）指認設置臨停接駁、

裝卸貨、公車轉乘空間或自行車停車空間等。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範內列明為「原則」之部分，如申請

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查通過，得不受此原則性之規定。 

六、申請流程作業期限 

（一）符合本都市計畫規定之基地，得自本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日起 4 年內提出申請，申請文件應含開發許可計畫及都

市設計審議書圖。 

（二）基地應於收受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核定函之日起 1 年內申請建造執照；但基地屬都

市更新案者，應自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起 2 年內申請

建造執照。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得自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經核定之日起 1 年內為之。 

（三）未依前述時程申請建造執照者，其開發許可計畫自前開

所定期間屆滿之次日起失其效力。 

七、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申請流程及審議方式 

本專案計畫之作業流程、申請書件、計畫應表明事項及申請

流程注意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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